
計畫書撰寫說明	

1. 請以 A4規格紙張直式橫書(由左至右)，並編頁碼，最多以 20 頁為原則，
如需更詳細說明者，請另以附件補充。表格長度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調

整。	
2. 金額請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3. 請依計畫書格式之目錄架構撰寫計畫書，請勿刪除任一項目，遇有免填之項目請以
「無」註明。	

4. 各項市場調查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及資料日期。	
5. 各項資料應注意前後一致，按實編列或填註。	
6. 計畫編號於計畫申請時暫勿填寫。	
7. 營運及財務狀況中「市場占有率」係指國內外市場，若低於 0.1%免填。	
8. 計畫架構填寫方式:	

(1) 研發計畫中各分項計畫及所研發技術或服務權重依研發經費占總研發經費之百分
比計算。 

(2) 執行該分項計畫/研發技術或服務之單位。 
(3) 若有委託研究或技術引進等項目，請單獨列出工作項目於計畫架構，並分列執行
單位與權重。 

(4) 分項計畫及工作項目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9. 預定進度表填寫方式: 	

(1) 各分項計畫每季至少應有一項查核點，查核點內容並應具體明確。 
(2) 依各分項計畫之工作項目順序填寫，分項計畫與本案研發組織及人力應相對。 
(3) 工作進度百分比請參照經費預算執行比例填寫，並依每季所佔之比例填寫(非累
計)。 

(4) 如有技術合作或轉委託工作，每一合作項目應視為一工作項目，列其進度與查核
點，人力則不計入計畫總人力；投入人月數小計應與人事費之研發人員(不含聘

任顧問)人月數小計相符。 
(5) 計畫中各分項計畫之計畫權重依開發經費占總開發費用之百分比計算。 
10. 預定查核點說明填寫方式:	

(1) 查核點應按時間先後與計畫順序依序填寫，查核內容應係具體完成事項且可評估
分析者，產出應有具體指標及規格並須量化。 

(2) 查核點編號與預定完成時間應與(一)預定進度及查核點內容所示一致。 
(3) 研發人員編號請依參與計畫研究發展人員簡歷表填註。 
(4) 最後結案日應註明查核工作項目。 
11. 參與計畫研究發展人員資歷說明填寫方式	

(1) 參與分項計畫及工作項目均應與預定進度表一致。 
(2) 本計畫全部投入研發人員均應列明。 
(3) 本計畫如有聘任顧問，請提供原任職單位之說明，職稱請填「現任職單位與職
稱」。 

(4) 每家公司之待聘人員不得超過投入研發人力之 30%為原則，待聘人員最高學歷欄
請填期望之學歷(如：大學○○相關科系)。 

(5) 如編列國際研發人員，應提供外籍專業人士之專業背景、學經歷資料以為審查之
依據，並請加強說明其聘用之資格與計畫執行之任務內容。 



12. 經費需求總表填寫方式	
(1) 會計科目編列原則請參閱各分項經費說明。 
(2) 百分比請以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3) 如為多家公司聯合申請，除填列經費需求總表外，另須分別增列每家公司經費需
求總表資料，且各項經費金額加總須一致。 

(4) 為鼓勵中小企業聘用國際高階研發人才政策獎勵理念，人事費項目下「國際研發
人員」最高補助比例可達 100%。 

13. 人事費填寫說明	
(1) 一般人事費原則以占計畫總經費之 60%為上限，但仍可視計畫執行實際所需，提
高人事費之編列比例，惟需說明其理由，以利委員審核。 

(2) 職級請參考附件 Z「會計科目及編列原則」之各級研究員定義。 
14. 材料費填寫說明:本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其品名之填寫應完整，並與計畫書
上所填一致，勿填寫公司代號或簡稱。	

15. 設備使用費/維護費填寫說明:	
(1) 已有設備之編列計算方式：月使用費=A/(剩餘使用年限 x12)，並依預計使用月數
編列。 

(2) 設備維護費之編列以購入成本 20%為編列上限，但在購買 1年內(保固期間)之設
備不得編列維護費。 

16. 技術移轉費填寫說明:	
(1) 本會計科目之編列不含營業稅。 
(2) 技術移轉費原則以占計畫總經費之 60%為上限，惟生醫領域之委託研究必要時得
酌予提高，但仍須評述其理由。 

(3) 各項引進計畫及委託研究計畫均應將明確對象註明，並附契約書、協議書或專利
證書(如為外文請附中譯本)等相關必要資料影本，如尚未完成簽約，須附雙方簽
署之合作意願書(備忘錄)。 

17. 多家公司聯合申請計畫：	
(1) 封面及計畫摘要表，應列出所有申請公司名稱並註明主導公司，而書背(側邊)僅
須註明主導公司。 

(2) 申請公司基本資料表請分別填寫。 
(3) 壹、公司概況：每家公司均須分別填列各項資料或表單。 
(4) 貳、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應以整體計畫撰寫，申請業者及所占比例應確實依
「填表說明」計算填寫。 

(5) 參、智財分析：應以整體計畫撰寫。 
18. 肆、計畫執行查核點說明與經費需求：「參與計畫研究發展人員簡歷表」、「研發總經
費預算表」及「各科目預算編列表」每家公司應分別填列。 

19. 申請 SBIR計畫之公司若係再次申請(結案、退件、不推薦、公司自行撤件等)，請提
供歷次計畫差異說明資料。 

20. 申請文件及份數(所附文件如為影本，請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1) 計畫申請表（應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 
(2) 申請公司基本資料表-『公司執照（公司登記表或變更登記表）、工廠登記證（或
工廠登記核准函）等影本』 

(3) 依據主責單位指定份數繳交。 
 


